
信用卡定期轉帳代繳授權書

謹授權  貴行局為立授權書人支付該費用之代理人，並同意如下條款：

一、立授權書人謹授權並同意 貴行局按期於付款期限日，自立授權書人於 貴行局開立之信用卡帳戶，自動扣抵支付予後列各項費用帳單應繳總額。

本授權書所指定同訂戶姓名且同裝機地址下，所申裝之各項產品（代收上網服務費／數位電視服務費），

皆依信用卡持卡人指定之信用卡自動代為刷卡支付。

申 請 種 類 □新增             □異動              □註銷

扣 款 方 式

扣 款 方 式

付 款 期 數 □月繳       □雙月繳         □季繳       □半年繳         □年繳

訂戶姓名 與持卡人關係

身份證字號 ：

裝機地址

聯絡電話

發卡銀行：

身份證字號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電子信箱：

持卡人簽名：

申請日期：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

主管： 審核： 經辦：

地址：

本表單除訂戶編號外，其餘資訊請務必詳盡填寫，避免漏填需重新填寫的麻煩，北都感謝您！

立授權書人茲為便利支付本公司(以上您所勾選之公司，以下簡稱：本公司)對寬頻上網服務及／或數位電視服務之使用人(以下簡稱「用戶」)收取費用，

二、立授權書人擬撤銷本授權行為時，請自行通知本公司客服中心，該撤銷授權將自本公司接獲通知之翌日起滿三十日後生效，未生效前仍由貴行局自原授權帳戶中扣款。

三、立授權書人與用戶亦不必為同一人，且信用卡之有效期間至少尚餘一年以上。

四、已辦妥信用卡轉帳代繳後，立授權書人如欲更正或中止授權，請於信用卡有效期限到期前二個月主動重新辦理。

五、立授權書人授權 貴行局辦理轉帳代繳時，如填寫內容不全、有誤或未載明用戶之訂戶編號時，則該授權不發生效力。

六、 立授權書人如欲變更轉帳代繳之帳戶時需重新填表申請交付本公司，並自本公司收受變更通知起滿三十日始發生變更之效力，未生效前仍由 貴行局原授權帳戶中扣款。

七、立授權書人對當期應繳費用有疑義時，被授權之帳戶仍將全額扣除帳單所列之金額，如確實有溢繳和繳款不足之情形時，則本公司將於下期帳單中自動扣除或增列用戶之費用。

八、扣款金額以代繳授權書上所勾選之付款期數為準，但若是綁約方案付款金額將依現行方案之費率扣款。任一產品退租，其餘服務將依牌價扣款。

九、立授權書人同意指定 貴行局依本公司提供之電腦媒體檔辦理轉帳代繳金額，如與授權應繳之各項費用帳單金額不符時，願自行向本公司查詢釐清，與 貴行局無涉。

十、扣款日以應付款項統一於當月公司指定訂統一扣款(遇假日延至第一個上班日扣款)，授權書人亦不得要求更改或指定扣款日期，則視同授權書無效。

扣款服務別：□數位電視收視服務       □寛頻上網服務  (請務必勾選服務別)

□單次扣繳 ，本次為新台幣　　　元

□定期扣繳  (依現行方案扣款) 

用
戶
資
料

訂戶編號(此欄位由本公司填寫)

 (市話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簡訊手機務必填寫)      

信
用
卡
持
卡
人
資
料

□ VISA □ MASTER □ JCB  (其他信用卡恕不受理)

(若信用卡持卡人並非用戶本人，請檢附持卡人身分證影本)

卡號：□□□□-□□□□-□□□□-□□□□

有效期限至 □□月/西元□□□□年 信用卡背面末三碼□□□(有效期限必須距今六個月以上)

持卡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持卡人聯絡電話：(宅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行動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請與信用卡背面相符)

北都數位有線電視 ( 股 ) 公司 104台北市八德路二段 260 號 5 樓

☆ 客服專線 (02) 7734-0088 ☆ 客服傳真專線 (02) 2751-8009 ☆ 客服 E-MAIL: cs@taipeinet.com.tw

  發動行：彰化銀行松江分行 (009)
  交易代碼： 505
  訂戶編號：

  發動行：彰化銀行松江分行 (009)
  交易代碼： 505
  訂戶編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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